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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深化孟连县殡葬改革,坚决遏制乱埋乱葬行

为,推行节地生态安葬,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殡葬需求,促进

殡葬事业科学发展,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根据 《国务院

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普洱市关于进一

步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普政办发 匚⒛⒛〕37号 )及

《孟连县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孟政办发

匚⒛20〕 71号 )等有关规定和要求,现将孟连县殡葬改革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大力推进火葬,积极改革土弃。娜允镇娜允村、景

吭村、芒弄村、芒街村、芒掌村及金塔社区、古城社区、城

东社区已被列为我县笫一批火化区,火化区逝后遗体必须火

化,并将骨灰集中到孟连县科朵山公墓进行安葬或农村公益

性公墓进行集中安葬。暂不具各火化或集中安葬条件的农村

地区,要充分利用历史形戚的墓葬点、荒山荒坡、不宜耕种

的脊地进行集中安葬或规划建设公益性公墓,严禁占用耕

地、林地,严禁乱埋乱葬,积极推广深埋永久不留坟头的遗

体安葬方式。孟连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 (含省、



市驻孟单位 )千部职工、离退休人员去世后 (除国家规定允

许土葬的回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乌孜别克、塔吉

克、塔塔尔、撒拉、东乡和保安等 1θ 个少数民族外 ),遗体

一律实行火葬,并进入乡 (镇 )级公墓或孟连县科朵山公墓
安葬。

二、患民殡弃政袁,减轻群众负担。自⒛⒛年 H月 1
日起,对户田属孟连辖区的城乡居民(不含国家机关、人民团

体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),依照殡葬法规实行

火化及安葬的,给予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殡仪馆火化后进入
乡 (镇 )级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安葬的 (或火化后放弃

骨灰的),给予一次性火化补助 30O0元 /具;民间火化后在
村组认可的农村公益性公墓 (竞 山)采取深埋永久不留坟头

的节地生态葬,给予一次性火化补助 2000元 /具 ;捐献遗体

供科研、教学使用的,给予殡葬补助 10000元 /具;对于历
史以来在民政部门认可范围外安葬的逝者,自愿迁移进入乡
(镇 )级公益性公墓和县级科朵山经营性公墓的 (不含已享

受过项目或征用补偿的 )给予一次性单墓30oo元和双墓40Oo

元的殡葬补助;火化后又将骨灰装棺土葬的,不得享受殡葬
补助;丧属凭火化证 (民间火化深埋永久不留坟头的凭村组
证明、火化、坟头等照片 )、 户田注销证明、公墓安葬证、

使用遗体单位证明、骨灰寄存证、墓穴迁移申请书等材料到

所属乡(镇)民政办申请以上殡葬补助费。

三、严格丧弃朴助金、抚恤金等费用的发放管理。国家

公职人员去世后,遗体未按规定进行火化安葬的,一律不发
放丧葬费、抚恤金。丧属凭火化证、户田注销证明、公墓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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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证明才能领取死者的丧葬费、抚恤金。

四、清理规范基碑制造销售企业,规范企业 (个体工商
户)经营行为。按照 “谁审批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 ,

一是制造、销售墓碑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未办理营业执照

的,依法进行查处,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没收违法所得,并

罚款;二是制造、销售墓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登记事项变
更,未办理变更登记的,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;逾期不
登记的,处以罚款;三是制造、销售墓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

经营场所属违规占用土地和私搭乱建
“
两违建筑
”
的,责令

立即拆除;四是制造、销售大型墓碑 (高于 0。8米 )的企业

和个体工商户,责令停产停业,限期清除大型墓碑。拒不整

改的,关停制造销售场所,没收并销毁、清除违规产品;五

是自然保护区、旅游景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、饮用水源地范

围制造、销售墓碑的企业和个人,责令限期搬离以上区域范

围,限期未搬离的吊销营业执照,强制关门停业;六是国道、

省道、县道、乡镇道路产权内制造、销售墓碑的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,限期搬离路权范围。未在路权范围内但生产销售的

墓碑裸露的,责令实行绿化遮挡;七是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

为的墓碑制造、锚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依法进行整治。

五、加快大
:嚣

淼华基活人基整治,积极推动移风易俗。

重
F茁
暑苷F;丨妄婺母茁呈乩贫蚕F蛋沫隹重蟊售、吾霉f

常态化开展太墓、豪华墓、
冫F活
人墓整治。重点突出

“三沿六

区
”,特别关注偏远村、贫困村,实现村庄内部及周边等可

视范围内见树不见墓。对
“三沿六区

”
可视范围的大墓 (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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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灰入土安葬的单人墓或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超过 I平方

米。遗体入土安葬的坟墓占地面积单人墓超过 4平方米、双

人合葬墓超过 6平方米的,占地面积较大的墓穴墓位 )、 豪

华墓(指墓主体及周边修建大量装饰物,占地面积相对较大、

修造耗资数额也比较大的墓穴墓位 ),采取拆除一批、迁移

一批、遮挡一批的方式进行综合整治;能够迁移的,必须迁

移,可迁移寄存到县殡仪馆,有条件的也可迁入合法的公墓;

不能迁移的,要进行整改,必须缩小面积,拆除硬化物及附

件,落实植树绿化遮掩,达到恢复植被、不影响生态环境效

果;无名无主墓,拆除硬化及墓碑,遗体就地深埋或火化后

迁移至公墓集中安葬。

六、发挥党员、千部带头示范作用。殡葬改革是破千年

旧俗、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,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,关

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,关系党风政风民

风。为发挥党员、干部带头示范作用,严禁党员、干部特别

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,严禁借机收

敛钱财。

咨询服务电话:孟连县殡葬管理所 0879-8940537,

0879-8720279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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